
- 1 -

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
晋疫情防控领导组发〔2022〕12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全省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精

神，科学精准管控风险人员，更好应对省内外疫情防控形势，结

合当前防控工作实际，现就继续做好全省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继续坚持“第一落点”管控措施

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领

导，继续严格落实重点人员第一落点“落地核酸+点对点转运+



- 2 -

精准赋码+隔离管理”综合管理措施，以快制快严防疫情输入。

二、持续加强重点人群、重点场所管控措施

各地要进一步强化行业主管责任、企业主体责任和基层属地

责任，全面加强重点行业、重点机构（场所）、重点人员的防控

工作，加频加密核酸检测，坚决堵住各类风险漏洞。

三、调整优化省内外人员管控措施

（一）省外入晋返晋人员

1.所有省外入晋返晋人员，须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

证明。

2.对 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以及重点疫情地区（根据研判

动态调整）旅居史的入晋返晋人员赋红码，“第一落点”管控，

点对点接返，实施“14+7”集中隔离医学观察。同时，必须从当

地调整风险等级之日回溯 7 天进行排查。

3.对 14 天内有病例报告但尚未调整风险等级地市旅居史的

入晋返晋人员赋黄码，“第一落点”管控，点对点接返，落实“7+5”

居家或健康驿站隔离医学观察。同时，必须从当地报告病例之日

回溯 7 天进行排查。

4.对其他无疫情地区旅居史的入晋返晋人员，在第一落点进

行“核酸采样+抗原检测”。如抗原检测为阴性，即采即走即追，

不再点对点接返，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居家或在驻地等候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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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可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流动，避免聚

集，并在落地后间隔 24 小时再开展 2 次核酸检测（“三天三检”），

未按时检测人员赋黄码，按要求完成检测后解码转码。如抗原检

测为阳性，立即点对点转运至集中隔离酒店，间隔 24 小时开展

2 次核酸检测，所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解除隔离。

5.对在旅居（途）中发生与病例交集的，要及时赋码，快速

排查，分类管控。

（二）省内人员

省内有疫情的市，要按照封控区、管控区、防范区的划定，

由属地县（市、区）对“三区”人员科学精准赋红、黄码，落实

分类管控措施；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及 14 天内有病

例报告但未调整风险等级县（市、区）的人员严格限制离开本县；

本市其他县（市、区）人员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

康码绿码有序流动。省内无本土疫情市的人员持健康码绿码有序

流动。各地要统一执行省级政策，不得“层层加码”。

四、提高社会面核酸检测覆盖能力

（一）各地可结合重要节（假）日、重大活动和防控需求等

因素，定期开展社会面核酸抽检工作，将核酸检测关口前移。

（二）鼓励各市按照“政府投入、社会参与、全民配合”的

原则，探索建设便民核酸检测点，根据人口数量合理设置，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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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态化核酸检测。

（三）加快核酸结果信息推送共享、实名制应用和入返人员

报备 APP 等系统的开发建设，打通信息堵点，为科学精准防控疫

情提供数据支撑。

本次措施调整于 2022 年 5 月 5 日起执行。各地要设置疫情

防控政策“市民咨询热线”，安排专人值守，及时为群众答疑解

惑。

山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

2022 年 5 月 3 日

(主动公开)

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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